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 2024 年 1 月 8 日 星期一

(上接 D3 版)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706,944.05 29,589,798.79
负债总额 25,789,464.18 27,033,180.2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2,698,760.94 22,478,244.7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917,479.87 2,556,618.58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06,318.58 20,928,905.83
利润总额 -797,861.59 196,291.13
净利润 -639,138.71 4,253,457.45

87、衢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美年”）
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胡小英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中大道 39 号中央商务广场 3 幢 3-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预防保健科/全科医

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
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CT 诊断
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衢州美年 95%的股权，衢州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衢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905,967.70 56,955,744.11
负债总额 33,061,920.97 31,877,973.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4,448,503.64 13,921,431.7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4,844,046.73 25,077,770.58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99,436.37 30,197,681.95
利润总额 -275,202.65 4,266,955.45
净利润 -233,723.85 3,256,467.36

88、浙江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美年”）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 26 号 8 层 804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非医疗性健康信息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外）、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生物技术；销售: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日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浙江美年 100%的股权，浙江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浙江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4,514,544.35 49,408,420.43
负债总额 239,250,164.06 58,547,435.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1,444,737.99 49,888,684.3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4,735,619.71 -9,139,015.36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182,411.08 2,125,411.42
利润总额 -8,631,149.13 -6,433,832.04
净利润 -8,696,702.36 -4,293,511.11

89、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美年”）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戴明贤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海宁大道 338 号白领氏大厦 301、302、303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 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口腔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急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服务:体检、医疗信息咨询、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海宁美年 67%的股权，海宁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海宁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08,558.87 32,064,216.11
负债总额 25,790,644.49 24,905,090.8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884,546.22 16,246,339.4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7,317,914.38 7,159,125.23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712,452.88 2,125,411.42
利润总额 224,342.38 1,053,976.36
净利润 158,789.15 3,194,297.29

90、金华市美年大健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美年”）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叶欣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 1012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69.14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院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金华美年 100%的股权，金华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金华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524,950.16 28,595,716.66
负债总额 25,211,799.44 24,152,280.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3,831,686.85 20,166,879.1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313,150.72 4,443,436.37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67,494.52 15,800,556.01
利润总额 1,120,063.29 2,662,681.74
净利润 -1,130,285.65 8,018,252.36

91、台州市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美年”）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梁之俊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市府大道 289 号耀达商城 5 楼（自主申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品牌管理；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台州美年 51%的股权，台州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台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343,651.48 14,679,779.30
负债总额 21,556,644.87 14,803,242.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3,133,100.88 14,803,242.5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787,006.61 -123,463.28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5,358.20 -
利润总额 -2,189,530.11 -123,463.28
净利润 -2,189,530.11 -123,463.28

92、杭州慈铭城西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城西”）
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何凉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598 号 1 号楼 4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诊所服
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城西 85.50%的股权，慈铭城西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慈铭城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684,067.66 -
负债总额 41,750,162.72 -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9,792,831.98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净资产 -5,066,095.06 -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5.56 -
利润总额 -5,066,095.06 -
净利润 -5,066,095.06 -

93、慈溪美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溪美年”）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王宏伟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人和路 558 号友谊商厦 1-1、2-1、3-1、4-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溪美年 51%的股权，慈溪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慈溪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889,160.28 38,581,382.57

负债总额 86,240,685.98 67,844,535.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7,422,583.78 57,673,390.4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0,351,525.70 -29,263,153.40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683,635.84 32,069,620.33

利润总额 -1,088,372.30 -1,772,838.23

净利润 -1,088,372.30 -1,772,838.23

94、杭州美年美贸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年美贸”）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戴明贤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曙光路 122 号世贸中心一期展厅 3-4F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诊所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美贸 100%的股权，杭州美年美贸为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

杭州美年美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071,070.91 66,317,666.26
负债总额 122,452,191.29 87,589,829.3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21,711,397.03 86,387,890.5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3,381,120.38 -21,272,163.10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697,313.18 89,229,878.50
利润总额 1,370,151.43 -680,917.24
净利润 1,370,151.43 -7,201,808.53

95、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 年 1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江苏南通市人民东路 21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425.3923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

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各式服装、服饰及原辅材料；纺织
服装类产品的科技开发；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美年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39,735,767.19 18,279,893,036.29
负债总额 10,099,618,263.67 10,083,119,604.8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127,681,771.50 2,027,005,089.16
流动负债总额 7,372,694,919.28 7,640,836,493.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63,850,935.81 7,455,349,420.97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17,331,650.49 8,532,848,220.98
利润总额 351,971,040.47 -421,825,973.34
净利润 310,031,813.45 -472,718,482.05

96、长沙望城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望城美年”）
成立日期：2021 年 6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刘红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紫鑫中央广场 7#-8#2 楼 2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内科；亚健康干预技术开发；亚健康干预技术推广；外科；妇科；眼科；耳

鼻喉科；口腔科；预防保健科；预防保健科诊疗服务；急诊医学科；中医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预包装食品零售；心理咨询服务；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建设；健康医疗产业项目的管理；健康医
疗产业项目的运营；职业病危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辐射检测与评价服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与评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病专科；皮肤病专科；精神病专科；培训活动的组织；会议、展览及
相关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健康养生咨询（不含医疗诊断）；养生保健服务；亚健康干预技术研
究；热食类食品制售；保健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长沙望城美年 60%的股权，长沙望城美年为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

长沙望城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075,026.37 20,187,936.69
负债总额 16,285,554.94 12,332,992.6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10,519,612.65 6,267,461.2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7,789,471.43 7,854,944.04

项目 2023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54,223.77 10,701,552.70
利润总额 -78,202.26 -385,353.35
净利润 -65,472.61 -309,707.18

（二）被反担保方
1、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马宏毅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5、16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约担保、投标担保

等履约担保业务；委托贷款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与担保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2、成都武侯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0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涂声垓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管委会武青南路 33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000 万元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和信用证担保、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以上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与武侯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8,406,059.71 1,264,710,876.76
负债总额 218,412,583.57 197,471,102.0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13,661,865.16 192,720,383.6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079,993,476.14 1,067,239,774.71

项目 2023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799,231.16 94,607,231.88
利润总额 17,299,996.03 52,761,958.76
净利润 12,753,701.43 18,815,688.81

3、湖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2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漆佳思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新湖南大厦产业楼第 30

楼 3001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23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融资担保服务；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湖南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549,308,000.43 元， 总负债

458,792,580.35 元，净资产 1,090,515,420.08 元，营业收入 109,376,358.23 元，利润总额 8,507,368.92
元，净利润 8,507,368.92 元。

4、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臧晓松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长安兴融中心 4 号楼 3 层 03B-03G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230.8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债券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
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
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5、天津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王君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工华道壹号 D 座 1 门 1101-1105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担保业务（包括借款类担保业务、发行债券担保业务和其他融资担保业务）；诉

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天津融资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5,426,635.49 220,489,480.29
负债总额 19,704,336.34 16,114,475.5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9,704,336.34 16,114,475.5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205,722,299.15 204,375,004.72

项目 2023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23,861.86 9,242,193.37
利润总额 2,250,942.01 3,192,129.02
净利润 1,347,294.43 2,634,455.93

三、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及公司和下属子公司天津美年提供反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最终实际担保总
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以签订的相关合
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次担保及反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的

经营发展需要，用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业务，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
况，对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有能力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担保风险小且处于可控范围内。 公
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美鑫租赁、 重庆大健康等 29 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向
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 鉴于美鑫租赁主要开展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医疗设备的融资租赁服
务，且主要服务于美年健康控股及参股公司，助力公司做强主业，其余 28 家控股子公司主要开展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等。 公司对上述被担保人具有实质控制权，被担保
人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该项融资有利于提高被担保人的经营能力，增加企业效益，符合公司未来
发展的规划，公司因该担保事项而承担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构成不利影响，董事会认
为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除上述 29 家控股子公司之外，其余被担保对象均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1 月 4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80,969.87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7.69%，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186,968.87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5.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7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

《基因检测项目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基
因检测项目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拟与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健康”）签署《基因检

测项目合作协议》，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客户销售美因健康的基因检测产品，美因健康按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提出的项目产品要求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客户提供基因检测服务。

（二）审批程序
1、美因健康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Mega Genomics Limited（HK.06667，以下简称“美因基因”）通

过协议控制的境内运营实体，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控制企业与公司董事郭美玲女士
及其控制企业为美因基因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2、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并形成意见， 并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俞熔先生、郭美玲女士、王晓
军先生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郭美玲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 号 9 号楼 4 层 40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6.7058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健

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软件开
发；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体育用品、首
饰、工艺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杂货、食用农产品、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Ⅲ类、Ⅱ类、Ⅰ类；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
售食品；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销售食
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美因健康成立于 2016 年 1 月，主要业务包括医学研
究、开发基因检测产品等。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良好。

与公司关系：美因健康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美因基因通过协议控制的境内运营实体，鉴于公
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控制企业与公司董事郭美玲女士及其控制企业为美因基因的控股股
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美因健康为公司关联方。

经核查，美因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美因基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70,570 万元，净资产

61,800 万元，营业收入 14,573 万元，净利润-1762 万元；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
产 73,518 万元，净资产 65,675 万元，营业收入 9,888 万元，净利润 3,512 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释义：协议所称“甲方机构”指甲方控股、参股或合作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下属体检机构）。
2、甲方机构负责向甲方机构的目标客户销售乙方的基因检测产品。 乙方按甲方机构所提出的

项目产品要求为甲方机构的目标客户提供基因检测服务。
3、协议所涉及产品项目信息以双方签订的《基因检测产品列表》为准。
（二）授权
1、乙方给予甲方机构一个非独占的、不可撤销的向甲方机构目标客户销售乙方项目产品的权

利。
2、 乙方许可甲方机构或者甲方机构关联的体检中心为执行本协议的目的且在为实现此目的

所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内使用乙方的商标、商号等商业标识。
3、 甲方机构同意授予乙方为仅限执行本协议之内容而对甲方机构提供的目标客户的送检样

本进行相应的基因检测工作。 甲方机构确认其目标客户认可样本送检乙方，并对其样本进行相应
处理。

（三）结算
1、结算方式：双方约定于每个月的 15 日为上一个自然月的（1 日-30/31 日）对账日。 乙方应于

每月 15 日之前出具并交付上月对账单， 甲方机构至迟应于每月 20 日之前作出确认或提出异议，
甲方机构逾期不予确认或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并全部接受。

2、结算依据：甲方机构与乙方应于每月 20 日前完成上一自然月的对账工作，由甲方机构与乙
方业务代表通过邮件或在对账单上签字或加盖业务章进行确认。 按照双方邮件或书面认可的《对
账单》（由上月出报告单的实际数量和金额构成）进行结算。

3、结算日期：甲方机构应于每月 30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月服务费用。乙方应在收到相应款项 15
日内向甲方机构开具当期已付款金额相应的有效增值税发票（具体开票事宜，届时由乙方与甲方
机构另行确认）。 甲方机构每延迟一天则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计算方式：延迟总金额的万
分之五）。 甲方机构向乙方支付款项的实际到账时间取决于甲方机构所选择的银行的相关规定，由
于银行操作等非甲方机构原因导致的延迟到账，甲方机构不向乙方承担责任。

（四）产品项目的价格的拟定和调整
1、协议所涉及产品项目及价格的拟定，原则上以双方签订的《基因检测产品列表》表格为准。
2、如乙方因所在市场实际情况或者技术升级等客观原因需对价格进行调整应提前 30 个工作

日与甲方机构进行沟通，双方协商确认后按照新的价格进行结算。
（五）关联交易金额和终止
1、预计 2024 年度本协议项下双方交易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最终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甲方目前为乙方的股东，乙方作为甲方的优选供应商为甲方机构的目标客户提供基因检测

服务。
3、本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 有效期届满之前六个月，甲乙双方应协商确定本合作协议有

效期续展事宜。
4、经双方协商，可以提前终止该协议。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均被视为违约。
2、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

所有损失， 同时守约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 30 万元的违约金或者要求违约方继
续履行合同。

（七）其他
1、本协议附件为协议的组成部分，与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有约定不明或后续补充，可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对同一事项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双方合作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将实行市场定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

系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美因健康及其关联方 1 累计已发生

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1 包含其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控制的所有关联方 。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美年健康体检产品更加多元化，增加基因检测等检测项目，为国民提供更精

准的预防检测，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同时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事项，

并形成以下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公司拟与美因健康签署《基因检测项目合作协议》，交
易价格符合商业惯例，公允合理，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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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2024 年 1 月 5 日
2、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数量：6,654.22 万份
3、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人数：360 人
4、股票期权行权价格：4.29 元/份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健康”或“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确定为
2024 年 1 月 5 日， 并同意按 4.29 元/份的行权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654.22 万份股票期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标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 股普通股

股票。
（二）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7,828.50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391,425.3923 万股的 2.00%。 其中首次授予 6,654.22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391,425.3923 万股的 1.70%，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85.00%；预留 1,174.28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391,425.3923 万股的 0.30%，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15.00%。

（三）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量
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徐涛 董事、总裁 200.00 2.55% 0.05%
2 王晓军 董事 40.00 0.51% 0.01%
3 押志高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60.00 0.77% 0.02%

4 林琳 高级副总裁、COO、北京及
北方区域总经理 50.00 0.64% 0.01%

5 万晓晓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50.00 0.64% 0.01%
小计 400.00 5.11% 0.1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355人） 6,254.22 79.89% 1.60%
首次授予权益数量合计（360人） 6,654.22 85.00% 1.70%
预留部分 1,174.28 15.00% 0.30%
合计 7,828.50 100.00% 2.00%

注：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
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
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29 元/份。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采取自主定价方式，不低于股票票面

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

1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70%，为 4.19 元/股；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70%，为 4.29 元/股。
（五）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2 个月。
（六）本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股票期权授权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为等待期，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的等待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 16 个月、28 个月、40 个月。 若预留部分在公司 2024 年第三
季度报告披露前授予，则该预留部分等待期分别为自预留部分授权之日起 16 个月、28 个月、40 个
月；若预留部分在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授予，则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
自预留部分授权之日起 16 个月、28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前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七）本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1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2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2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4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4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5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于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 则预留授予行权安排与首
次授予保持一致；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于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则行权安排一
般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1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2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2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
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4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股票期权或激励对象未申请行权的
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
股票期权。

（八）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 1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 2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
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考核年度为 2024 年-2026 年，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

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24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 111亿元或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8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5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 128亿元或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12亿元

第三个行权期 2026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 140亿元或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15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数据为计算依据，“归母净利润” 以
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数据作为计算依据。

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在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前授予， 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与

首次授予部分一致；若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在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之后授予，则各年度业
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25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 128亿元或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12亿元
第二个行权期 2026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 140亿元或归母净利润不低于 15亿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数据为计算依据，“归母净利润” 以
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数据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
权，由公司注销。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同时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具体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具体如下：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A-优秀 B-良好 C-合格 D-不合格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100% 100% 6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成时，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
行权数量×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得递延至下期。
二、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3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
内部予以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在激励
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4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条件的规定， 公司及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才能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上述不得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

况，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654.22 万份股
票期权。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不存在差

异。
五、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情况
1、首次授权日：2024 年 1 月 5 日。
2、首次授权数量：6,654.22 万份。
3、首次授权人数：360 人。
4、首次行权价格：4.29 元/份。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徐涛 董事、总裁 200.00 3.01% 0.05%
2 王晓军 董事 40.00 0.60% 0.01%
3 押志高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60.00 0.90% 0.02%

4 林琳 高级副总裁、COO、 北京及北方
区域总经理 50.00 0.75% 0.01%

5 万晓晓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50.00 0.75% 0.01%
小计 400.00 6.01% 0.1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355人） 6,254.22 93.99% 1.60%
首次授予权益数量合计（360人） 6,654.22 100.00% 1.70%

注：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六、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
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1、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
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 Black-Scholes 模型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于 2024 年 1 月 5 日用该模型对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5.87 元/股（授权日公司收盘价为 5.87 元/股）；
（2）有效期分别为：16 个月、28 个月、40 个月（授权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6.3614%、18.7958%、19.6475%（采用深证成指最近 16 个月、28 个月、40 个月

的波动率）；
（4） 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 1 年期、2 年

期、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0.00%。
2、股票期权费用的摊销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权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

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进行分期确认。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
（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6,654.22 12,556.51 5,688.66 4,101.34 2,197.64 568.88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权日、行权价格和行权数量
相关，激励对象在行权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业绩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
行权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股票期权费

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
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
用增加。 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

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首次授权日）进行审核，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任

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
事、独立董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权日为 2024 年 1 月 5 日，并同意向
符合授予条件的 3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654.22 万份股票期权。

九、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 202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4 年 1 月
5 日为首次授权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360 名激励对象授予 6,654.22 万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为
4.29 元/份。

十、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事项已获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和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条件。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专业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报告出具日，

美年健康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首次授予数量、行权价格等事项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公
司本次授予后，尚需按照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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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以电子发送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以
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庆仁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2024 年 1 月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合理，且

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八日


